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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2-5

圖52-6

編號五三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推動國民中小學「教育優先區計畫」

民國84年12月6日 

檔 號：0 8 3 / 3 1 4 / 1 / 1 / 2

說  明 ：

基於我國憲法第159條規定及教育機會均等理念，教育部民國83年擬訂「82學
年度國民中小學教育優先區試辦計畫」（草案），計畫原則初期以改善教育

環境、充實教學基本設備為主。實施範圍有6類：地層下陷地區之學校、地震

震源地區之學校、離島地區需特別建造之學校、試辦國中技藝中心之學校、

為降低國中小班級學生人數而需增建校舍者及財政收支欠佳之縣市。草案經協

商會議修正後，6月30日正式函知臺灣省政府教育廳，原擬指標配合國教政策

修正依序為：1.降低班級人數、2.地震震源區、3.地層下陷區及4.山地離島特別

建造之學校等4項，先期撥付經費新台幣8億元。民國84年11月教育部為加強國

民中小學城鄉教育均衡發展，提昇教育品質，擬於85年度擴大辦理「教育優先

區」，計畫總目標包括實現社會正義教育理想、解決國教特殊問題、維護兒童

成長受教權利、提昇學校社區文教品質、滿足弱勢族群教育需求等5項。而界

定之指標有十：學齡人口嚴重流失地區、國中生學率偏低之學校、中途輟學率

偏高之學校、教師流動率及代課教師比例地區、青少年行為問題較嚴重地區、

圖5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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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3-3

圖53-2

特殊地理條件不利地區、弱勢族群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、教學基本設備缺乏之

學校、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、離島及特殊偏遠交通不便之

學校。補助項目包括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或社區資源教室等12項，計畫實施期

程，初步預定3年（85至87年度），民國85年編列經費新台幣30億元。84年12
月6日函發省市政府教育廳局及金門與連江縣府提報。

圖53-5 圖53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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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3-3

圖53-2

特殊地理條件不利地區、弱勢族群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、教學基本設備缺乏之

學校、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、離島及特殊偏遠交通不便之

學校。補助項目包括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或社區資源教室等12項，計畫實施期

程，初步預定3年（85至87年度），民國85年編列經費新台幣30億元。84年12
月6日函發省市政府教育廳局及金門與連江縣府提報。

圖53-5 圖53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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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五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訂定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

民國85年8月14日

檔 號：0 8 5 / 0 2 0 . 0 2 - 0 2 / 1 / 1 / 1 0

說  明 ：

民國84年訂定「教師法」後，教育部依該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訂定「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，全文7章38條。其中明定有關申訴管轄、委員

會組成、申訴之提起、評議決定與執行之規範，如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，

在省（市）為省（市）教育廳（局），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教師對於

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

圖53-6

申訴。各級主管機關申評會置委員15至21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2年，其中未

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。教師可提起申訴及再申訴。而申訴

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為之，而再申訴應於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

30日內以書面為之。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。申評會之決定，應於收

件次日起3個月內為之。必要得延長。申評會開會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經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；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

行之。該準則實施後對於教師權益之救濟，有更完整之規範。

圖54-1




